
安康市城乡建设规划局（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7 年部门决算公开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负责全市城乡规划管理工作、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

城乡规划、建筑业管理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并结

合我市实际，制定具体规定、办法和实施细则。

（二）负责全市城乡规划发展战略的综合研究，制定我市城

乡建设发展的目标和对策。

（三）组织编制和修订安康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

划、城市分区规划以及城市各项专项规划、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

和组织编制省级风景名胜区规划；制定全市村镇建设规划管理政

策，指导、审查全市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县城、建制镇总体规划

及村镇规划编制，并对规划的实施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四）负责中心城市规划区管辖范围内《建设项目选址意见

书》（规划设计条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筑施工许可证》的核发工作；负责中心城市

规划区管辖范围内规划行政执法工作。

（五）负责人民防空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和监督检查工作，

制订全市人民防空建设的有关政策和规整制度。

（六）负责编制人民防空建设规划和人防平战结合发展规划，

指导全市设防单位开展平战结合工作；负责人防建设工程的立项、



审批、验收、预算、决算、质量安全监督、定额管理等工作；负

责人防直管工程建设实施。

（七）负责防空地下室建设和人防工程平时使用的监督管理

工作，依法对城市和重要经济目标的人民防空设施或建设行为进

行监督和检查。

（八）负责全市人民防空组织指挥和通信警报建设工作；负

责预算和使用管理人防经费。

（九）负责制定全市城市防空袭预案；组织开展全市人防行

业宣传、教育、训练和培训工作；参与城市突发公共性事件应急

处置和防灾救灾任务。

（十）负责推广和应用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新技术、新工

艺、新成果，并做好行业新技术开发和专业培训工作。

（十一）指导和管理全市城建档案、城市规划展览工作，负

责城市雕塑的审定工作。

（十二）负责对风景名胜区的规划监督工作；负责城市规划

区内建筑立面装饰装修工程的规划审批管理工作。

（十三）负责全市地理信息和测绘管理工作，制定全市测绘

事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负责测绘成果的管理和应用工作；负责

全市测量标志的保护工作；负责全市测绘资质和地图市场的管理

工作。

（十四）负责全市建筑业发展和建筑市场监管的政策研究和

监督执法工作；负责全市房屋建设工程、人防工程、市政公用工



程建设的市场交易招投标的监督执法工作。

（十五）负责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的监督指导，

承担中心城市中省驻安和市直单位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和人

防工程的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十六）负责全市施工、勘察、测绘、设计、监理和招投标

代理企业资质的监督和管理工作；负责建设项目竣工备案工作

（含人防工程）；监督管理全市城乡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工作。

（十七）负责建筑业劳保统筹基金、人防易地建设费、档案

技术咨询服务费的收缴使用工作。

（十八）指导安康城市规划协会、建筑业协会、建筑学会等

学术社团工作。

（十九）承办市政府、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军分区安排的其

他工作和市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等工作。

（二十）贯彻落实国家和省防震减灾工作的法律、法规

和方针、政策;根据国家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监

督检查全市防震减灾工作。

（二十一）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市防震减灾规划，报市

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编制年度防震减灾工作计划并组织实

施。

（二十二）管理地震监测预报工作，拟订全市地震监测

台网规划;负责地震台网管理与运行维护，会同有关部门加

强地震观测环境和监测设施的保护;组织开展地震群测群防



工作;负责震情跟踪、异常核查;根据地震监测信息研究结果，

提出地震趋势预测意见。

（二十三）负责全市重大建设工程及安康城区 160 平方

公里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备案工作;监督管理及审查全市

重大建设工程和易产生严重次生灾害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

工作;负责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单位的资格验证和备案

登记;负责对全市防震减灾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负责县区地

震执法行为行政复议工作;检查全市重大工程及重要设施的

抗震设防要求的执行情况;指导农村建房和村镇公共设施抗

震设防要求及地震安全民居建设工作。

二、2017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今年全市城乡建设规划局（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工作总体要求是：

抓好省级重点示范镇、省级文化旅游名镇（街区）、省重点跟踪指导

考核重点镇建设，完成投资 5.542 亿元；抓好县区（域）12 个副中

心镇建设，完成投资 13.058 亿元。帮扶企业资质升级和资质增项 8

户以上；培育新增资质以上建筑企业法人单位 10户；培育新增规上

工程技术法人单位 2 户；开工建设北环线 PPP 工程。招商引资 6000

万元。开展安康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完成方案（大纲）省级专家评审；

完成《安康市中心城市人民防空专项规划》编制。完成中心城市 4—

5个重要节点、区域城市设计;完成月河川道 220 平方公里 1:2000 航

空测图。北环线工程开工建设二期一标段（岗岭沟立交至熊家湾段）、

二期三标段（下穿铁路段），完成年度投资 5 亿元;完成汉江大剧院



主体建筑、内部装饰装修及舞台机械设备安装，完成年度投资 2.4 亿

元。加强全市饮用水源地水质保护，禁止批建与供水设施无关的建设

项目。新批建人防工程 3 万平方米；新增人防工程竣工面积 1 万平方

米。抗震设防备案率 95%以上；创建 5 所市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

1处市级防震减灾示范社区；做好全市避灾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修建性

详细规划技术审查。创建省级文明工地 10个；落实建筑工地“洒水、

覆盖、硬化、冲洗、绿化、围挡”六个 100%措施。抓好中心城市违

法建设执法工作，配合汉滨区政府抓好“两违”管控；指导汉滨区政

府做好城东新区、五里园区规划。围绕“疏解江南”，做好规划管控，

出台《安康中心城市江南城区规划管控暂行办法》，促进中心城市北

迁。信访事项办结率 98%；完成市政务中心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

办理工作；完成年度安全生产目标任务；完成包联重点工业企业工作；

完成包联重点科技型企业工作；完成全市重点镇规划建设任务。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安康市城乡建设规划局（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是市政府主管

全市规划和人民防空工作的部门。本部门的决算包括部门本级

（机关）决算和所属单位决算。局属 6 个财政决算单位 ：市

城乡规划设计院、市城郊规划所、市城市规划监察支队、市建设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中心站、市城建档案馆（市城市规划展览馆）、

市地震局，经费形式为财政全额拨款。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7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164 人，其中行政编制 32



人、事业编制 132 人；实有人员 156 人，其中行政 32 人、事业

121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23 人。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7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1、本年度收入 10988.07 万元，比上年增长 26%，支出

13401.33 万元，比上年增长 44%，收入和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

一是局属单位增加，人员增多。同时工资福利政策性、结构性调

整，工资支出大幅增加；三是年度目标任务增加，完成的城市规

划等投资增加。

2、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

本年度收入 10998.0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0508.26 万元，其他收入 489.81 万元。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本年度支出 13401.33 万元，其中城乡社区支出 12721.51 万

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17.43 万元，其他支出 262.39 万元。

（二）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1、本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10508.26 万元，比上年增长 26%，

支出 11489.63 万元，比上年增长 39%，收入和支出增加的主要

原因，一是局属单位增加，人员增多。同时工资福利政策性、结

构性调整，工资支出大幅增加；三是年度目标任务增加，完成的

城市规划投资增加。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本年度部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8489.64 万元。其中

城乡社区支出 7886.12 万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52.98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4.55 万元，其他支出 195.99 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本年度部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840.10 万元。

人员经费支出 1433.64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313.31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120.33 万元；公用经费支出 406.46 万元，其

中水电及物业管理费 54.85 万元，差旅费 25.90 万元，劳务费

188.42 万元，办公费用 15.31 万元，其他维修（护）费、租赁

费等等 121.98 万元。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为 0 元，年初结转 3000 万

元，本年度项目支出 3000 万元。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三）2017 年度“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况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

67.26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13.77 万元，比上年增长 9.76 万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3.49 万元，比上年增长 26.82 万元。

本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增加，主要原因是局属单位正确理解“三

公经费”的含义，将各项支出如实统计。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3.49 万元，实际拥有车辆 20 辆，主

要是执法车辆及人民防空信息车辆等。

公务接待费 13.77 万元，年度接待 55 批次,1500 人。

本年度本部门出国费用为 0，团次为 0，人数为 0。

2、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

本年度本部门培训费支出 4.58 万元。

3、会议费支出决算情况

本年度本部门会议费支出 21.26 万元。

六、2017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7 年度本部门对专项业务经费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涉

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95 万元。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 年度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 93.23 万元，比上年减少

45.39 万元。机关管理日趋规范，运行经费减少。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本部门 2017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 157.82 万元，其中货物

类支出 27.82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 70 万元，政府采购工

程类支出 60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2017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20 辆；单价 100 万元

以上通用设备两套。本年度没有购置车辆，未购置单价 50 万元



以上的设备。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人防工程：也叫人防工事，是指为保障战时人员与物资

掩蔽、人民防空指挥、医疗救护而单独修建的地下防护建筑，以

及结合地面建筑修建的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 人防工程是

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有效地掩蔽人员和物资，保存战争潜力的重

要设施;是坚持城镇战斗，长期支持反侵略战争直至胜利的工程

保障。

3、地震监测：是指在地震发生前后，对地震前兆异常和地

震活动的监视、测量。专业的地震台站和一些群测点，用监测仪

器，如水位仪、地震仪、电磁波测量仪等，用来监测地震微观前

兆信息。

附： 2017 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安康市城乡建设规划局（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10 日






















